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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方向博士研究生

“申请-考核制”招生考试办法

一、报考条件

报考本方向的考生须具备计算机、人工智能、电子信息类、自动化、脑科

学、认知科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心理学、神经工程等学科背景。

二、须提交的申请材料

1．本人身份证件。

2．网上报名表（务必在报名表上签字；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须签署所在单

位人事部门意见）。

3.《导师选择志愿表》（须在网上下载标准格式填写后签字）。

4．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正高级职称专家书面推荐意见，《专

家推荐书》须在网上下载标准格式并应有专家亲笔签字。

5．（1）已获硕士学位人员须提交：a.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（含成绩排名

并盖章）；b.硕士学位论文；c.答辩委员会决议（以上a、b、c三项材料本院硕

士毕业生免交）；d.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。

（2）硕士研究生毕业人员须提交：a. 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（含成绩排名

并盖章）；b.硕士学位论文或一篇相当于所报专业方向硕士水平的学术论文；c.

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。

注：此类考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。

（3）应届毕业生须提交：a. 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（含成绩排名并盖章）；

b.硕士学位论文（尽可能完整）；c.学生证；d.学位授予单位教务部门开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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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应届硕士生”证明并注明在读研究方向和学号（d项材料本院应届毕业生免交）。

注：此类考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。

（4）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交：a.学士学位证书；b.假如修读过硕士课程，须

提交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成绩单；c.由学校教务部门开具的本科课程成绩单。

注：以上四类考生如持海外教育机构学历学位的，应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

认证，免交答辩委员会决议，若无硕士学位论文须提交一篇相当于所报专业方

向硕士水平的学术论文。

6.个人简历、关于申请攻读本方向博士学位理由的陈述及其他能证明科研

经历及能力的材料。

三、考试科目及要求

1.英语

2.面试

面试基本要求：

a.评委将通过面试了解考生的专业能力、研究计划等情况；

b.评委根据考生情况在面试过程中可能要求考生进行音乐能力展示（可演

奏某种乐器或演唱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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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方向导师选择志愿表

考生姓名 联系电话
拟报考

音乐导师

拟报考

科技导师

是否同意调剂

导师

是

否

备注：我校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方向采用双导师制。

音乐导师：俞峰教授、李小兵教授

科技导师（按姓氏首字母排序）：戴琼海教授、管晓宏教授、郭毅可教授、

胡斌教授、李伟教授、刘河生教授、孙茂松教授、王小勤教授、魏镜教授、

吴玺宏教授、朱松纯教授。

考生须在音乐导师、科技导师中各选择一位。

考生签字：___________


